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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网吧埋藏了80后无数青春回忆，很多人正是在网吧里，第一次学会上网冲浪、第一次上QQ、第一次跟千里之
外小伙伴视频聊天、第一次学会玩电脑游戏、第一次戴耳机听音乐。笔者最早也是在网吧里接触到“酷狗音
乐”的，当那道好听的“HELLO KUGOU”甜美女声穿过喧嚣吵闹传到我的耳中，从此便记住了“酷狗音乐”。纵然
岁月流逝，MP3、手机、ipad、ipod、智能音箱、智能手表等移动听歌工具纷至沓来，“酷狗音乐”经过数万次
更新后，“HELLO KUGOU”那一声问好依旧在陪伴我们。等再过20年，我们坐在院落里的摇椅上听“酷狗音
乐”播放爱豆的声音，或摇滚或古典或流行，想想都觉得很酷炫，当然那时候的听歌工具兴许是今天的我们所
想象不出来的，也许是眼镜，也许是衣服，也许是摇椅。

“HELLO KUGOU”开机问候音已经成为“酷狗音乐”的网络名片，也许这就和有人愿意把一个网名用好多年是一
个道理，网名犹如品牌，犹如人格，犹如习惯，犹如人的坚持专一。“HELLO KUGOU”这一独特的声音标识代
表了网络听歌时代的特色，那个好听的女声让“酷狗音乐”圈粉无数。
2020年4月份蚂蚁庄园小课堂有这样一道题，李佳琦直播中经常会说“买它买它”，这个声音可注册为商标吗？
支付宝蚂蚁庄园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可以”，诸多商标圈内资深专业人士在这道问题上“翻车”了，失去获得180G
鸡饲料的机会，后来支付宝把问题改成了“这个声音可申请注册商标么？”圈内人士答错问题主要还是对于《商
标法》中“显著性”等相关法律规定记忆太深刻，理解太透彻，此刻你有没有感受到汉语的博大精深。对于阿里
的这波操作我是很服气的，就是有点心疼李佳琦，这句口头禅若真想注册为声音商标，那可能他可能要在网络

直播中无数次重复口播了，因为目前在中国想要获得声音商标注册，通过长期宣传使用取得显著性是必经之

路。

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办案经验就声音商标在中国申请及注册情况以及“HELLO KUGOU声音商标”在中国获得注册
的情况进行介绍，同时就李佳琦魔性的“买它买它”能否获得声音商标注册也进行探讨。
 
一、声音商标在中国申请及注册情况

 
自2013年新《商标法》纳入“声音商标”这一非传统类型商标，时间已过去7年，根据中国商标网显示，声音商
标申请数量已超过700件，但获得注册的数量却不足40件（目前统计为36件）。

目前在中国获得注册的声音商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声音，例如我国首例声音商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节
目开始曲”，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片头曲”，腾讯QQ“嘀嘀嘀嘀嘀嘀提示音”，酷狗“HELLO KUGOU开机问候
音”，20世纪福克斯影片开场序曲，诺基亚经典铃声等。笔者对获得注册的声音商标进行了初步统计：权利人
既有国内公司（8家），也有境外公司（8家）；注册类别较多集中在第9类科技软件、第38类视频通讯，第41
类娱乐教育等行业；从申请到获得注册平均耗时2年半左右，7成左右商标直接在商标局获得注册，3成通过复
审或诉讼获得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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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维度：上述图表为按照注册人、注册类别、申请日、注册日维度统计的商标注册量

 

统计路径：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网

 
二、声音商标审查标准之显著特征审查

 
《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功能用途等特点以及其他缺乏

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第二款规定了第一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

以作为商标注册。商标的本质特征是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描述商品或服务名称、特点的标志本身不具有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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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显著特征，但可以通过使用取得识别性。

目前文字、图形等传统商标，如果能够证明未构成第十一条第一款情形，具备商标固有显著性的，则可以获得

注册。但声音商标的审查标准与传统商标相比更为严格，根据对已经获得注册的30多件商标注册情况的分析，
不仅需要证明不构成第一款缺乏显著性的情形，还要提交使用证据证明通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

无论是商标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还是法院，对声音商标的审查非常严格，如有违反禁用条款和有在先近似商标

的情况，更是极大增加了注册难度。本文主要从声音商标显著性特征审查方面进行介绍。

（一）声音商标审查标准规定

2013年《商标法》增加了可以注册的商标要素，规定声音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声音商标是非传统商标的一
种，与其他可以做为商标的要素（文字、数字、图形、颜色等）一样要求具备能够将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

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基本功能，即必须具有显著特征，便于消费者识别。

2017年修订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增加了声音商标审查标准、审查意见书的运用标准等内容：

第一，禁用条款审查。声音商标不得违反《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的禁用条款审查，比如与国歌、军歌等旋律相

同或近似的声音，宗教音乐或恐怖暴力等具有不良影响的声音。

第二，显著特征审查。声音商标要具有显著性，仅直接表示指定商品或服务内容、消费对象及其他特点的声

音，缺乏显著特征的商标不能获得注册，例如：钢琴弹奏声使用在“乐器”上；儿童嬉笑声使用在“婴儿奶
粉”上；狗吠或猫叫声使用在“宠物饲养”上。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声音，例如：简单、普通的音调或旋律；一首
完整或冗长的歌曲或乐曲；以平常语调直接唱呼普通标语或口号；行业内通用的音乐或声音，也不能获得注

册。通常情况下，声音商标需经长期使用才能取得显著特征。商标局可以发出审查意见书，要求申请人提交使

用证据，并就商标通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进行说明。

第三，相同近似审查。原则上，声音商标以听取声音样本为主进行相同近似审查。两个声音商标或者声音商标

与可视性商标，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或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特定联系的，判定为相

同或者近似商标。例如：“yahoo”声音商标与“yahoo”文字商标构成近似商标。

（二）现有案例中关于声音商标显著性审查实践

笔者从目前已经获得注册的声音商标中，摘录了部分国家知识产权局或法院作出的裁判结论，该些结论认定了

声音商标经过长期使用宣传具备商标显著识别特征，但并未就该些商标是否具备固有显著性进行认定。

关于第14502527号“嘀嘀嘀嘀嘀嘀”(声音商标)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摘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申请
商标“滴滴滴滴滴滴”声音通过在QQ即时通讯软件上的长期持续使用，具备了识别服务来源的作用。原审判决认
定申请商标在QQ即时通讯软件相关的“信息传送、提供在线论坛、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提供互联网聊
天室、数字文件传送、在线贺卡传送、电子邮件”服务上具备了商标注册所需的显著特征并无不当，申请商标
可以在上述服务项目上予以初步审定。

关于第21589066号“中国新歌声 we sing China”(声音商标)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摘要）：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
以证明申请商标“中国新歌声 we sing China”声音用在指定使用的可下载的音乐文件、可下载的影像文件商品
上，经过使用已与申请人建立了特定联系，获得了标示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可以作为声音商标注册。

关于第22707092号“爱奇艺出品片头声音”(声音商标)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摘要）：申请商标为爱奇艺出品的
片头音乐，申请人提供的使用证据表明，该声音商标作为其制作的影视剧、综艺节目等视频片头播放，播出范

围较广，在提供在线录像（非下载）；电视文娱节目服务上产生了商标的识别作用，具备了商标应有的显著特

征，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所指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的情形。

关于第19376654号声音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摘要）：申请商标经使用已在电影相关商品、服务领域上取得
了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显著特征和知名度，故指定使用在第9类已曝光的电影胶片商品、第41类电影胶片出
租、录像带制作、提供在线录像（非下载）、在计算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除广告片外的影片制作、戏剧制

作、演出制作、电影放映、电影剧本编写、摄影、微缩摄影、电影外语配音、电影胶片的分配（发行）、电影

摄影棚服务上，消费者可以将其作为商标所识别，具有显著性，未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一条第

一款第（三）项规定所指情形。

（三）“HELLO KUGOU”案件中显著特征审查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在第9类“计算机软件（已录制）、耳机、音箱、卡拉OK机
等”商品和第41类“提供在线音乐（非下载）等”服务上申请“HELLO KUGOU声音商标”商标（以下简称申请商
标），商标局以“该声音标志缺乏显著特征”为由，依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驳回申请人
商标申请。申请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驳回复审申请，申请人的主要理由为：第一，申请商标是申请人独创



的听觉形象识别标识，具备商标应有的区分服务来源的显著特征。第二，申请商标经过宣传和使用在相关公众

中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区分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已与申请人建立了唯一对应的关系。第三，

申请人的“酷狗”商标已被认定为第41类“提供在线音乐（非下载）”服务的中国驰名商标，“HELLO KUGOU！”商
标已在中国大陆获得第9类商品及第41类服务注册保护。第四，申请商标已经在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欧盟获
得注册保护。

为了支持上述主张，申请人在该案中提交了商标使用证据：1、商评字[2016]第0000013203号无效宣告案件裁
定及第7583066号“酷狗KUGOU”无效宣告案件证据目录；2、“HELLO KUGOU声音商标”作为“酷狗”音乐播放器
软件及硬件启动问候语公证件（PC、安卓、iOS端）；3、申请商标宣传使用情况；4、广东省网络视听新媒
体协会出具的证明函、尼尔森出具的HELLO KUGOU开机声音品牌联想度报告；5、艾瑞出具的市场占有率排
名证明及后台数据公证件；6、申请人的销售审计报告、地税、国税证明公证件；7、申请人销售、广告合同及
发票；8、申请人所获荣誉。

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复审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申请商标指定使用在第9类计算机软件（已录制）、
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可从互联网下载的数字音

乐、可下载的音乐文件、可下载的手机铃音等商品上，以及第41类提供在线音乐（非下载）等服务上，经过长
期使用已与申请人建立起特定联系，取得了标示上述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显著特征，未构成《商标法》第十一条

第一款第（三）项所指情形。

据了解，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将“HELLO KUGOU声音商标”作为音乐软件以及硬件产品的
开启提示问候语使用的大型音乐互联网公司，该声音商标已经成为区分“酷狗”（“KUGOU”）音乐与其他音乐播
放软件的一大特点，也成为网络听歌时代的特色之一。该声音商标自2004年使用至今，使得消费者一听到该
声音商标的独特声音便会立刻联想到申请人以及音乐软件、硬件产品和服务，声音商标、产品以及申请人三者

已经形成稳定的唯一对应关系，进一步增强了申请商标的显著性。此外，申请人“HELLO KUGOU声音商标”已
经在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地区获得第9类和第41类上注册的事实对于该声音商标在中国大陆获得注册
保护也起到帮助作用。酷狗公司目前已经成功在第9类和第41类两个类别上获得声音商标注册。

说到境外国家或地区对于声音商标审查标准，笔者还是要吐个槽，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等都能接受声

音商标的固有显著性，也没硬性要求当事人提交使用具有显著性证据，中国啥时候也能开放声音商标资源？

 
三、李佳琦魔性的“买它买它”是否具有显著特征
 
笔者周围的伙伴们经常从李佳琦直播间买各种东西，零食、耳钉、口红、香水、沙发、床垫等等等等，连资深

商标顾问、律师们都抵挡不了魔性的“买它买它”声音的诱惑，OMG它要注册不了声音商标肿么办？

“买它，买它”能不能注册成为声音商标，业内人士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从李佳琦“买它，买它”这一声音本
身所表述的内容看，显然是鼓动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无论用在什么商品或服务上，都是缺乏显著性

的。但是，据说这个声音“很魔性”，如果这种“魔性”的表达已经达到让人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程度，那么
可以认定其具有显著性。也有人认为，李佳琦的直播带货，属于典型的第35类推销服务。在推销中，“买它，
买它”属于通用语，作为商标注册缺乏显著性，尽管李佳琦的表达方式独特，但因为内容本身缺乏显著性，同
样会造成该声音无法获得注册。如果这一声音获得注册，被李佳琦独占，则其他商家或者主播不能再使用“买
它”这样的表达，显然不合理。

笔者询问了周围的伙伴，十有八九是希望李佳琦的“买它买它”获得声音商标注册的，但也结合当前审查实践提
出几个问题：

第一，从声音样本上看，李佳琦每次直播发出的“买它，买它”声音会与他本人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直播工
具、直播环境等密切相关，甚至在他数亿次的“买它，买它”声音中，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两个“买它，买它”，
那么他提交给商标局的声音商标样本自然也只能是“买它，买它”声音代表，商标局能够接受这种发挥看心情的
声音商标么？

第二，从申请主体上看，“买它，买它”这个归属于李佳琦本人还是李佳琦的营销团队？李佳琦本人无数次口
播“买它，买它”让这道魔性的声音深入人心，营销团队也功不可没，粉丝们对于声音商标权利归谁有啥看法？

第三，从显著性来看，如果李佳琦在直播带货服务中能够让消费者一听到“买它，买它”声音就能立马想到李佳
琦本人或李佳琦的营销团队，那商标法要求的一一对应关系便建立了，识别服务来源的作用也有了，距离获得

声音商标注册更近一步。

第四，从商标维护来看，如果李佳琦不再做网络直播，由本营销团队的其他主播来继续使用“买它，买它”，那
还算声音商标的使用不？如果这道拷问灵魂的题目给到撤三案件的审查员，想必会让人很纠结，主播门都是

用“买它，买它”，到底算改变主要显著识别部分了吗？

第五，如果商标局让粉丝们失望了，李佳琦的“买它买它”咋保护呢？刚出炉的《民法典》早替你想到了这
点，“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民法典承认声音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格利益，确
认了声音权的人格权地位，从而对个人声音利益予以积极保护，让个性化声音的商业利用保护路径有法可依、



有法可循。按照这意思，如果李佳琦网络直播间的魔性声音“买它，买它”能够注册成为声音商标，则将同时受
肖像权和商标权双重保护。

时代发展太快，新问题倒逼法律不断做出调整完善，我们仍在奔着“猫狗两全、有房有田”的目标努力，艰苦的
生活还需要一点娱乐来调剂，如果你还没有音乐APP或者没有音乐会员，欢迎下载“酷狗音乐”APP或加入酷狗
会员，希望你能找到爱豆的声音，注意倾听APP开机的声音。


